
黎城县环境保护局
2018年工作总结
一、重点工作完成情况

（一）环境质量
1、空气环境质量情况：2018年1—11月我县优良天数为193天，占总天数的52%，较上年相比增加了45天。PM2.5浓度为52微克/立方米，同比下降27%。
2、水环境质量情况：2018年1-11月份，路堡桥断面月均值为Ⅲ类；清漳河刘家庄断面月均值为Ⅱ类。

3、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已由第三方完成，尚未反馈详查情况。
（二）大气污染控制

1、130台燃煤小锅炉淘汰任务已全部完成。实际完成淘汰数量为139台。

2、清洁取暖工涉及居民为2611户，实际完成2794户，其中集中供热2186户，煤改气608户。

3、2018年禁煤区域包括两大片区面积1.47平方公里：一是桥北区域：铁路以东，兴华街以南，桥北路以西，北坊沟以北。二是309国道区域：309国道以东，黎城驾校以南，辛庄村以西，仁庄沟以北。涉及居民150户，目前已全部进行煤改气。
4、锅炉特别排放限值改造。万通供热有限公司燃煤锅炉完成特别排放限值改造任务，并已安装在线监测设施。宝方生态园燃煤锅炉完成特别排放限值改造，正在监测。

5、2018年，我局开展了“散乱污”企业治理回头看工作，暂未发现新的散乱污企业。
6、太行钢铁有限公司已经完成特别排放限值改造，达到排放标准，正在进行超低排放治理；该公司正在进行超低排放改造，目前完成工程的60%；
7、华太煤气化有限公司、长福煤气焦化有限公司已完成特别排放限值改造，正在调试，预计12月上旬完成。

8、我县建立了全县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企业清单，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主要有集中供热公司，完成时限为2019年12月底。

9、2018年全县工业企业开展无组织治理，目前已有30家企业完成治理并自主验收后，剩余5家企业预计在12月20日前完成。2家涉煤物流企业按要求安装了煤尘在线监控设施。

12、从8月15日零时起，我局参与县柴油和散装运输车辆联合执法检查小组，在我县过境路段开展联合执法检查严厉打击国三以下（含国三）柴油车超标排放和已报废车辆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；重点检查柴油货车污染控制装置、车载诊断系统、尾气达标情况；对排放严重超标、“冒黑烟”以及未按规定使用车用尿素的，依法进行处罚。截止目前，检查过境车辆7957辆，劝返2672辆。
13、我县目前没有年销售量大于5000吨加油站，无需安装油气回收在线监测设备。

14、施工工地严格执行六个“百分百”，所有工地全部在线监测及视频监控，此项工作由县住建局实施。

15、制定了辖区内汽修、干洗、喷涂喷绘、涉面源VOCs排放等行业分年度治理名单，共涉及30个项目。责任单位为交通局、市场局具体落实，汽车修理完成5家，此项工作在2020年前全部完成。

16、按照市政府《2018-2019年秋冬季重点行业企业差异化错峰生产实施方案》（长政办发〔2018〕94号）要求，我县结合实际，分门别类制定了《我县2018-2019年秋冬季重点行业企业差异化错峰生产实施方案》和黎城县重点行业错峰生产期差异化管控清单，差异化错峰生产时间从2018年11月15日-2019年3月30日，此项工作正在实施中。

17、为进一步加大对省控环境质量监测站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力度，确保站点周边环境整洁有序，已将黎侯庄园点位周边仁庄村列入禁煤区，所有居民户实行煤改气，并对居民家中现有的煤炭清零。

18、企业正在制定重污染天气应对企业“一厂一策”。

（三）水污染控制

1、严厉打击饮用水水源地违法排污企业，今年对上遥、黄崖洞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范围内的养猪场进行取缔，共取缔2家；对11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进行规范化建设，目前，除监控未完成安装外，其余工程已全部完工；饮用水水源39项全指标水质监测工作现由水利部门、自来水公司负责，各水源地已完成水样采集工作，等待出具检测报告。
2、黎城县污水处理中心提标改造项目采用PPP模式，与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运营。提标改造项目保温、采暖工程已于2018年10月8日开工建设。截止目前，SBR反应池墙体保温已基本完工；采暖项目管路正在敷设，采暖设备已有一部分到达厂区。要求黎城县污水处理中心限期保温提效改造。在2018年10月底之前，综合采用保温、加热等措施，确保冬季生化过程水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上；并完成提效改造，保证出水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总磷三项主要污染物稳定达地表水Ⅳ类标准。
3、我县共有加油站22家（其中个体加油站9家，中石化13家）。目前9家个人加油站已全部完成双层罐改造并通过五部门验收；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山西长治黎城石油分公司13家加油站（其中仵桥、下湾2家长期停业关闭），目前8家（桥沟、城关、七里店、高速北、高速路南、东关、工业园区、下村）加油站已完成地下油罐更新改造任务，完成率为91.56%。其余仓库、东阳关、西井3家加油站停业。

4、小东河生态湿地一期工程，因季节性气候原因，除植物种植未完成外，其他已全部完工。二期工程已于11月中旬完成招标，预计12月中旬开工建设。
5、今年，我县污水管网实施方案、可研和设计图纸等前期手续已完成。此项工程由污水处理中心负责实施。
（四）土壤污染控制

1、2018年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作已完成，第三方机构尚未反馈详查情况。

2、农用地土壤环境保护工作现由农委具体实施，县农委已提供相关资料。

3、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准入管理，将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纳入城市规划和供地管理，土地开发利用必须符合土壤环境任务。现由县规划局和县国土局具体实施，目前，未提供相关资料。

4、已应用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信息系统，由于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未反馈结果，未能建立疑似污染地块名单和污染地块名录。

5、经核查，我县无涉重金属建设项目。

6、按照《长治市2018年煤矸石和粉煤灰综合治理工作方案》及《关于召开2018年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工作安排暨首次培训会议的通知》要求，已编制完成黎城县2018-2020年工业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实施方案，并向市局报送了《黎城县环境保护局关于对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的整改报告》、《黎城县环境保护局关于黎城县2018年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考核工作的总结报告》。

    7、经排查，我县无放射源，已对我县有射线装置单位进行检查，未发现辐射安全隐患，已向市局报送《黎城县环境保护局2018年度辐射安全工作总结》。

（五）其它

1、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传输有效率达到90%。
2、对我县5家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开展了规范化管理检查，规范化管理抽查合格率为100%。

二、生态保护

（一）已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意见征求工作，现已提交省生态保护研究中心进行论证报批

（二）我县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已编制完成，各企业完成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、备案工作。

三、举办重大活动情况

由我县和市环保局共同举办平顺县环保局、潞城市环保局协办的“长治市道路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” 9月29日上午举行。长治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王林、长治市环境监察支队支队长李秀文、县政府副县长程宇波以及县环委会部分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。本次应急演练是为了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、《突发环境事件应预案》，切实提升环境安全意识和对突发环境事故的应急相应能力；本次演练过程紧张而有序，达到了演练的各项要求，演练处置突发事件应急响应能力和水平取得巨大提高，演练取得圆满成功。

四、亮点工作
1、为完善建成区污水管网建设，计划投资4000余万元对县城污水管网进行建设，通过管网改造，实现雨污分流、污水全收集、全处理。
2、实施工业企业环保升级改造，强化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管控和挥发性有机物治理；其中：太行钢厂投资1.5亿元，实施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和超低排放改造；华太焦化、长福焦化分别投资2000余万元，实施特别排放限值改造；万通供热投资1000万元，完成脱硝治理达到特别排放限值；全县21家建材企业共投资1000余万元，建设全封闭料库，完成无组织粉尘排放治理。
3、完善了企业包保和“双随机”工作制度，所有企业由环保局人员包保，一人一企，责任到人，权责清晰，确保污染攻坚综合治理等措施落实。
五、存在问题

1、空气质量与市定目标任务相比还有一定差距，特别是进入冬季，燃煤去年和309国道车辆尾气、扬尘对我县县城空气质量影响比较严重；

2、浊漳河路堡断面水质还需提升，截止目前水质达到Ⅳ类水标准。
3、我县大环保格局虽然形成，但大部分单位未将环保工作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做，环保局存在分身乏力的现状。尤其是落实乡镇环保工作和监管方面，属地化管理落实不够。

黎城县环境保护局

2018年12月4日

